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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3 月 25 日 
即時發布 
 

競爭事務委員會就樓宇維修合謀案件入稟競爭事務審裁處 
涉全港 11 屋苑及大廈 合約總值約 7 億港元 

 
競爭事務委員會（競委會）今日入稟競爭事務審裁處（審裁處），向 6間業務實體及 12名人

士展開法律程序。他們是： 
 
涉案業務實體 涉案人士 1 
1. 俊豪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2（俊豪）; 
    利民創建集團有限公司（利民創建）; 及  
    頂豐建築工程有限公司（頂豐建築） 
（統稱頂豐） 
2. 祥利建築公司 
（祥利，由劉錫章先生獨資經營） 
3. 藝林建築工程有限公司（藝林） 
4. 宏溢營造工程有限公司（宏溢） 
5. 瑋業發展建築有限公司（瑋業） 
6. 竣鴻工程有限公司（竣鴻） 

1. 張烱權先生 
2. 陳健強先生 
3. 周淑霞女士 
4. 李偉雄先生 
5. 蕭永康先生 
6. 黃明強先生 
7. 劉永森先生 
8. 魏生旺先生 
9. 黎錦全先生 
10. 陳嘉玉女士 
11. 陳响發先生 
12. 李偉雄先生 

 
本案涉及一個樓宇維修工程圍標集團，於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9 月，在至少 11 個屋苑及

大廈 3的維修工程招標期間，涉嫌從事違反《競爭條例》（《條例》）的行為。相關工程分

布港、九、新界共 8 個地區，合約總值 4合共近 7 億港元。 
 

競委會公布的案情指出，該圍標集團由多個工程承辦商及中間人組成，集團主腦會先物色目

標工程項目，並選定集團內其他承辦商 5 入標。這些承辦商會獲安排擔任「主角」（即集團

的預設中標者）或「幫手」（負責提供掩護式投標），再由主腦親自或指派其他中間人為它

們準備及／或分發入標價格指示（以「功課」作為暗號）。擔當「幫手」的承辦商會依從或

參照全部或部分價格指示，並提交標書，從而協助「主角」中標。 
 
競委會有合理因由相信，有關行為構成屬嚴重反競爭行為的圍標、合謀定價、瓜分市場，及

／或交換影響競爭的敏感資料，違反《條例》下的 「第一行為守則」。 
 
                                                           
1 相關人士的角色，請參閱案件資料。 
2 俊豪目前正在清盤程序當中。競委會在調查期間發現，俊豪於 2025 年 8 月 27 日被原訟法庭勒令清盤。競委

會於 2026 年 3 月 18 日獲法庭批准對俊豪展開及進行是次訴訟。 
3 有關涉案屋苑及大廈的資料，請參閱案件資料。 
4 金額連同後加工程。另由於其中一個涉案屋苑的工程合約至今仍未批出，其金額按工程估值計算。 
5 即祥利、藝林、宏溢、瑋業及竣鴻當中，最少一間承辦商，調查顯示不同項目有不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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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委會現正向審裁處申請命令，包括： 
 

• 宣布 6 個業務實體及 11 名人士 6違反或牽涉入違反第一行為守則，並向他們施加罰款； 
• 向 6 名人士 7發出取消董事資格令。 

 
由於有個別人士於調查期間，未有遵從競委會的強制權力提供相關資料，此舉可能干犯了

《條例》第 52 條及第 54 條所訂明的刑事罪行，競委會已將個案轉介予警方作刑事調查。此

外，競委會發現有涉案承辦商在投標時，簽署了由競委會推出的「不合謀投標確認書」（確

認書）8，相關人士有可能因作出虛假陳述而干犯串謀欺詐罪行 9，競委會將會轉介予有關執

法部門作刑事調查。 
 
競委會行政總裁畢仲明先生表示：「競委會一直高度關注樓宇維修的圍標問題，近年先後採

取了 5 次大規模的搜查行動。相關行動對競委會的調查工作，以及迅速打擊一些參與圍標的

人士，有非常大的幫助。」 
 
「我們今日入稟起訴的，是一個近年冒起同時非常活躍的圍標集團。在搜證期間，我們取得

該集團的內部通訊，顯示其野心是要利用不法手段，佔據全港樓宇維修市場四分之一的市場

佔有率，反映其處心積慮和極度貪婪的心態。這宗案件亦成為一個重要的突破點，讓我們在

後續調查中揭發更多圍標集團的存在及手法。今日入稟審裁處，標誌著競委會就樓宇維修的

執法工作進入起訴階段，我必須強調，這次入稟只是開始，競委會隨後將陸續對不同的圍標

集團作出起訴。」 
 
競委會呼籲所有企業不要從事反競爭行為，而已牽涉入合謀行為的人士，應盡快聯絡競委 
會申請寬待或提供合作。 
 
 

***** 
 

 
 

                                                           
6 即張烱權、陳健強、周淑霞、李偉雄、蕭永康、黃明強、劉永森、魏生旺、黎錦全、陳嘉玉及李偉雄。 
7 即張烱權、魏生旺、黎錦全、陳嘉玉、陳响發及李偉雄。 
8 競委會於 2017 年推出了「不合謀條款」及「不合謀投標確認書」範本，供採購方加入其招標文件及採購合約

內，以減低在採購過程中面對反競爭行爲的風險。簽署了確認書的競投者，如違反確認書內容，從事圍標等合

謀行為，視乎案情，有機會構成「串謀欺詐」罪，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處監禁 14 年。 
9 須視乎每宗案件的案情而定。 


